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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 
中華民國 101年 10月 16日校務會議通過制訂 

中華民國 113年 5月 30日校長核定修正 

 

第 1條 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，為落實「勤

勞樸實」之校訓，培養學生服務人群之美德，依據教育部頒「教育

部鼓勵技專校院開設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」訂定「服

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條  本校學生服務學習課程(以下簡稱本課程)之統籌規劃及宣導推

展事宜，由服務學習組綜理。 

開設服務學習內涵課程之規劃與實施，則由各教學單位辦理，教學

單位得視需要訂定相關辦法。 

第 3條  本課程得採單一課程或融入相關課程方式實施，該課程應包含

準備、服務、反思、慶賀四階段，並將之明訂於教學規範、教學大

綱、教學進度表等文件。 

第 4條  若因懷孕、分娩、撫育三歲以下子女，或身心障礙等其他特殊

狀況，得以書面向教學單位提出申請，並視需要調整服務方式。 

第 5條  各教學單位應表揚、獎勵本課程表現優良學生，並得視需要訂

定相關辦法。 

學生於本課程成績表現得做為日後申請校內工讀、獎助學金及優秀

學生選拔之參考。 

第 6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者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7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。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
